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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收购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马晋公

司”）50%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15 年 5 月 28 日，公司与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晋西车轴”）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北交所”）的组织下，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公司正式收购晋西车轴持有的马晋公司 50%股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马晋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值为

人民币 271,385,430 元，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2,520,404

元及人民币 24,235,304 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马晋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值为

人民币 356,366,360 元，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792 元及

人民币 2,551 元。 

完成收购后，本公司持有马晋公司的股权比重将由 50%增至

100%。 

（二） 交易审议情况 



本次收购资产已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 

（三） 其他注意事项 

本次资产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中的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名称：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治路 436 号科祥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照智 

注册资本：30,223.80 万元 

经营范围：铁路车辆配件、车轴、精密锻造产品生产、销售及相

关技术咨询服务；设备维修；非标准设备设计、制造及销售；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马晋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由公司与晋西车轴共同投资设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公司与晋西车轴出资比例均为 50%。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国内外铁路需要的各类货车轮轴、客车轮轴、

城市轨道交通用轮轴、高速动车组轮轴和机车轮轴等全谱系轮轴的研

发、制造、维修、商贸、物流；以及转向架等轨道交通装备的研发、

制造、商贸。 

本次收购以 2014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安

徽建英房地产土地评估经济有限公司、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对马晋公司进行了财务审计、土地评估和资产评估。评估结



果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一、流动资产 16420.46 16406.06 

二、非流动资产 18517.20 19000.70 

其中：固定资产 679.35 678.98 

  在建工程 6212.15 6913.29 

  无形资产 8650.23 8701.7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75.47 2706.67 

资产总计 34937.66 35406.75 

三、流动负债 564.56 564.56 

负债总计 564.56 564.56 

股东全部权益 34373.10 34842.20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晋西车轴将马晋公司 50%股权以人民币

17,421.1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 

公司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

内汇入北交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公司承诺同意在北交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 个工作日内，

由北交所将全部交易价款一次性划转至晋西车轴指定账户。 

（二）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产权交易凭证》出具后 7 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办理有关产权

转让的交割事项；40 个工作日内，公司应促使马晋公司到登记机关

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晋西车轴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三）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内，交易双方对马晋公司及其资产负有善良管理义务。 

2、过渡期内，交易双方及马晋公司保证不得签署、变更、修改或

终止一切与马晋公司有关的任何合同和交易，不得使马晋公司承担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备

有限公司 50%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之外的负债或责任，不得转让或放

弃权利，不得对马晋公司的资产做任何处置。但马晋公司进行正常经

营的除外。 

3、过渡期内，马晋公司产生的损益由双方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补充审计结果另行协商确定。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将车轮及相关铁路产品打造成世界品牌，成为世界高端车轮领先

企业，是公司战略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公司加大了车轮

用钢的冶炼和车轮产品制造相关技术的研发力度，成功收购法国瓦顿

公司后，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车轮及相关铁路产品的技术力量。目前中

国高铁在蓬勃发展，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在此背景

下，公司收购马晋公司 50%股权，对公司延伸车轮产业链，打造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六、备查文件 

1、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

备有限公司 50%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2、马鞍山马钢晋西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3、土地评估报告 

4、产权交易合同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5 月 28 日 


